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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实施增资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

公司实施增资的议案》，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控股子公司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旭营销”）转型升级，广州小马过河资产运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小马过河”）与以梦为马（广州）资产运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以梦为马”）拟向广旭营销增资 337.9 万元，其中小马过河出资 245.045 万

元，以梦为马出资 92.855 万元，本次增资款全部计入注册资本，不计入资本公

积。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广旭营销注册资本由 473.06 万元增至 810.96 万元，小马

过河持有广旭营销的股权比例由 40%增至 53.55%，以梦为马作为新进股东持有广

旭营销的股权比例为 11.45%，公司持有广旭营销的股权比例由 60%稀释至 35%。

自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广旭营销不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该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向奕帆

注册资本：473.0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996 号 401 房之一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平面设计；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

软件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小食杂；食品销售；酒类经营。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2.80 1,313.29

负债总额 1,360.78 1,507.73

净资产 -27.98 -194.44

营业收入 2,301.25 706.05

营业利润 -543.42 -163.64

净利润 -530.89 -166.46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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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 283.836 35% 283.836

广州小马过河资

产运营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 189.224 53.55% 434.269

以梦为马（广州）

资产运营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 11.45% 92.855

合计 100% 473.06 100% 810.96

三、增资方基本情况

1、广州小马过河资产运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哲

出资额：680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81 号之一 1101 之 A160 房

经营范围：文艺创作；专业设计服务；办公服务；平面设计；广告制作；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电影摄制服务；

摄影扩印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

未上市企业）；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日用百货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

2、以梦为马（广州）资产运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易东平

https://pro-plugin.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cd39ba474c1ac6cd5b0300be120065


出资额：92.9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天河区高科路 32，34 号 B1 栋南座第二层 211-1713

房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定价以审计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广东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职信审专字[2024]第 2908 号）《审计报告》及联合中和土

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联合中和评报字[2024]第 6281 号）《评估报

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0 月 31 日，广旭营销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

473.06 万元。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各方充分沟通、协商确定，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乙方一：广州小马过河资产运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二：以梦为马（广州）资产运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增资金额及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金额为 337.9 万元，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

2、增资款的支付

本次全部增资款应在协议签订且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3、组织架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的董事会将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乙方一委派 2名（含

董事长），公司委派 1名。甲方设立监事 1名，由公司委派。

4、违约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

其权利。

5、协议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系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广旭营销转型升级。本次增资完成后，广

旭营销不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不会影响

公司的正常经营。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3、广东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职信审专字[2024]

第 2908 号）《审计报告》；

4、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联合中和评报字[2024]

第 6281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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